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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1/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80_301331.htm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

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节能发电调度办法（试行）的通知(国办

发〔2007〕5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

部委、各直属机构： 发展改革委、环保总局、电监会、能源

办《节能发电调度办法（试行）》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改革现行发电调度方式，开展节

能发电调度，对于减少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推动国民经

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

门认真组织试点，并做好与电力市场建设的衔接，积极推进

电价改革，逐步建立销售电价与上网电价联动机制。试点省

（区、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节能发电调度

的各项措施，妥善解决小机组减发后的相关问题。未开展试

点的地区，要全面推行差别电量计划，做好实施节能发电调

度的准备工作。国务院办公厅二○○七年八月二日节能发电

调度办法（试行）(发展改革委 环保总局 电监会 能源办) 为提

高电力工业能源使用效率，节约能源，减少环境污染，促进

能源和电力结构调整，确保电力系统安全、高效运行，实现

电力工业的可持续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

《电网调度管理条例》和《电力监管条例》，制定本办法。 

一、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 （一）节能发电调度是指在保障电

力可靠供应的前提下，按照节能、经济的原则，优先调度可

再生发电资源，按机组能耗和污染物排放水平由低到高排序

，依次调用化石类发电资源，最大限度地减少能源、资源消



耗和污染物排放。 （二）基本原则。以确保电力系统安全稳

定运行和连续供电为前提，以节能、环保为目标，通过对各

类发电机组按能耗和污染物排放水平排序，以分省排序、区

域内优化、区域间协调的方式，实施优化调度，并与电力市

场建设工作相结合，充分发挥电力市场的作用，努力做到单

位电能生产中能耗和污染物排放最少。 （三）适用范围。节

能发电调度适用于所有并网运行的发电机组，上网电价暂按

国家现行管理办法执行。对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外商直接投

资企业的发电机组，可继续执行现有购电合同，合同期满后

，执行本办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